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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經濟部受理製造業申請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資格

審認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經濟部受理製造業申請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

資格審認作業要點」

部　　長　王美花

經經濟部受理製造業申請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資格審認作濟部受理製造業申請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資格審認作

業要點修正規定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

查標準（以下簡稱審查標準）第六十二條規定，協助勞動部辦理製造業（以下簡稱申

請人）申請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資格，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指依審查標準第六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於特定製程

工廠，從事技藝、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作。

三、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產發署）。

四、申請人具有產發署核定符合審查標準第二十四條附表五認定製造業特定製程行業之資

格，始得申請認定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資格。

　　前項外國人需符合審查標準第六十二條規定之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連續

工作期間達六年以上，或受聘僱於同一雇主，累計工作期間達六年以上者。

（二）曾受聘僱從事前款所定工作期間累計達六年以上出國後，再次入國工作者，

其工作期間累計達十一年六個月以上者。

（三）曾受聘僱從事第一款所定工作，累計工作期間達十一年六個月以上，並已出

國者。

（四）在我國大專校院畢業，取得副學士以上學位之外國留學生、僑生或其他華裔

學生。

五、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產發署提出申請：

（一）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資格之申請書。

（二）外國人護照影本。

（三）外國人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能力清單：依申請類別分別檢具訓練課程清單

或實作認定清單。申請實作認定，需另檢附外國人實作能力影片，如有其他



書面佐證資料，一併檢附之。

（四）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及個人資料同意書。

（五）申請文件檢查表：依申請類別分為訓練課程檢查表或實作認定檢查表。

六、申請人檢附之申請文件未齊備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補正；

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得不予認定。

七、申請人檢附之申請文件齊備者，由產發署辦理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所需訓練

課程或實作認定資格審認，審認事項如下：

（一）訓練課程：審認外國人取得產業升級轉型訓練課程證明文件，累計時數達八

十小時以上。

（二）實作認定：審認外國人具備從事中階技術製造工作之能力。除檢視外國人實

作影片外，並由專家採實地查核方式審認，申請人應於通知之次日起二週內

配合實地查核，必要時得展延，並應於通知申請人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完成。

　　前項申請案件之審認結果，應送聯審會議確認後，由產發署核發認定函。

八、聯審會議由產發署署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召集人，並由產發署相關業務單位代表及專

家組成。

九、申請案件自文件齊備之次日起，應於二個月內完成審認，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並以

一次為限。


